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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34、39、75 和 161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 

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第六十五年

被占领阿塞拜疆领土的局势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2010 年 9 月 28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提请你注意亚美尼亚共和国最近公然蔑视《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基本

原则以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义务，再次肆意进行的挑衅行为。 

 据披露并经适当记载的事件是：2010 年 9 月 27 日，亚美尼亚共和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团在位于纽约东 36街 119 号(119 East 36th Street，New York，N.Y. 10016)
的馆舍插上了两面旗子，一面是亚美尼亚共和国国旗，另一面是传说中的由同族

裔人组成的附庸分裂实体、即所谓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旗子的彩色

布块或一块抹布。而所谓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是亚美尼亚共和国在

阿塞拜疆共和国被占领土上非法建立的。 

 在阿塞拜疆方面采取适当措施后，亚美尼亚共和国常驻代表团迅速撤下分裂

分子的“旗子”，并精心消除一切痕迹。 

 关键是要记得这个可耻的事实，即分裂实体及其由亚美尼亚共和国在阿塞拜

疆共和国被占领土上建立的实体是非法的，已在国际级别上对此事多次做了明确

无误的说明。安全理事会一贯重申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得

以武力取得领土。安理会还认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区域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

多次呼吁占领军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从所有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上撤出。大

会和其他国际组织都采取了类似立场。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这个分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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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为独立国家，甚至亚美尼亚，尽管它对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实施了有效控

制，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支助。没有这些支助这个非法实体根

本不可能存在。 

 还提请注意《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二十条，其中规定“使馆及其馆长有

权在使馆馆舍，及在使馆馆长寓邸与交通工具上使用派遣国之国旗或国徽。”亚

美尼亚共和国也是《公约》缔约国。然而，亚美尼亚共和国不仅公然违反这一国

际文书，还再次明确表明，该国不服从国际法，普遍接受的行为标准对他们没有

约束力。 

 我国政府认为，上述情况是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谈判解决冲突努力的公开

挑战。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挑衅行动表明，该国对依据国际法解决冲突毫无兴趣，

认为解决冲突进程只不过是确保分割它以武力获取的阿塞拜疆领土的一种手段，

并在领土上进行种族清洗。 

 阿塞拜疆共和国强烈抗议促进非法分裂实体的企图，这实际上只不过是侵略

的产物和令人愤慨的种族分化的体现。  

 在这方面，阿塞拜疆共和国认为对亚美尼亚共和国非法活动坐视不理是断然

不能接受的，这与国家间关系原则背道而驰，等同于把侵略者与受害者划上等号，

相当于容忍在国际社会成员的国家领土内采取针对阿塞拜疆共和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行动。 

 请将此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4、39、75 和 161 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为荷。 

 

常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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